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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 112 年度第 2 梯次身心障礙學生輔具資源工作 

學習輔具評估及採購作業說明 
ㄧ、依據 

(一)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1年 12 月 22日桃教特字第 1110123432 號函。 

(二) 桃園市 112年度國小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身心障礙學生輔具資源工作計畫。 

 

二、目的 

   為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所需之合適輔具，滿足其學習需求，本市每年度統一辦理兩梯

次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輔具申請評估及採購借用工作。學校教師應主動與學生家長、專業

人員（如治療師...等）討論身心障礙學生使用輔具之需求，並協助學生辦理輔具申請

需求調查。 

三、輔具申請對象 

 1. 就讀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(機構)，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

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之學生。 

 2. 單側聽損經專業人員評估後需使用聽障輔具之學生。 

四、輔具評估申請時間 

112 年 9月 8日(五)至 18 日(一)止。 

五、輔具申請程序 

      各級學校(園)應主動評估學生使用輔具之需求，並依期程協助學生辦理申請: 

  1. 由各級學校檢具下列各項資料： 

(1) 輔具需求及相關專業人員意見表(附件二) (必附） 

(2) 最近一學期學校專業團隊服務記錄(有則檢附） 

(3) 相關醫療證明或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影本(有則檢附，待鑑定個案必附） 

(4) 裸耳與配戴助聽器後之聽力圖（申請聽障輔具者必附） 

(5) 視力檢測資料（申請視障輔具者必附） 

2. 相關資料完成核章後，於申請期限內寄(送)至本市東門國小 (國小特殊教育資源中心)

完成申請，地址：33047 桃園市桃園區東國街 14 號。請註明:112-2 輔具評估申請資

料。 

3. 連結填報下列表單，回報送件人數，避免遺漏: 

   

 https://forms.gle/Vwy727rFW4c925PS6 

 

https://forms.gle/Vwy727rFW4c925PS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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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輔具申請項目 

輔具類別 輔具項目 

肢多障輔具 

(行動移位與擺位輔具) 

特製輪椅、電動輪椅、站立架、擺位椅、特製課桌椅、各類
助行器、步態訓練器、移位機…等 

聽障輔具 
遠距聽覺輔具(發射器、配合學生助聽器(電子耳)使用之配
件，單側聽損生使用之聆聽輔具) 

溝通輔具 
各式溝通板、溝通筆、溝通軟體、輸入輔助設備(特殊滑
鼠、特殊按鍵等)…等 

視障輔具 各類擴視機、放大鏡、點字機、點字觸摸顯示器…等 

 ※備註： 

1 學習輔具定義乃指身心障礙學生在教育場所（學校及幼兒園(機構)）需使用以改

善其學習效能之輔助器材。 

2 本案申請之學習輔具，以在校使用為原則，惟在家教育學生得申請在家中使用。

若學生需於學校以外之場所使用，請學校協助家長逕洽社會局等相關業務單位申

請補助購置。 

3 學生若欲申請 FM 調頻設備，需具備個人助聽器，並檢附三個月內之醫療院所開

立之聽力圖，並至助聽器公司先行檢修助聽器功能，方能配對借用。 

4 教師教學所需之教材及教具，不屬於此次輔具申請項目。 

5 學生個人生活類及醫療類等輔具（如：助聽器、眼鏡、矯正鞋、背架、副木、義

肢、進食餐具、安全帽、沐浴椅、推車、便盆椅、跑步機、呼吸器、製氧機、抽

痰機…等），不屬於本次輔具申請項目，倘學生有需求，請學校協助家長逕洽社會

局或衛生局等相關業務單位申請補助購置。 

6 視障用書及學障有聲書等（含大字書、點字書及有聲書等），不屬於此次輔具申請

項目，倘學生有需求，請學校逕依現行規定及時程向教育局申請。 

七、輔具申請評估方式 

  （一）集中定點評估 

1.時間：112 年 10 月 15 日(星期日) 

2.地點：本市東門國小（國小特殊教育資源中心），桃園市桃園區東國街 14 號。 

3.參加人員：學生、家長、申請學校之教師（以熟悉學生在校學習情形者為佳） 

4.各申請學生之評估時段本局將另行以公文通知 

  （二）生態評估 

在家教育學生得由專業人員前往其學習場所(家庭或安置機構)進行輔具需求評估。 

(三）環境評估 

申請有使用環境要求之輔具者（如：電動輪椅），由專業人員前往其學習場所進行環

境評估。 

八、審查與提供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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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輔具評估後，由本局召開輔具需求審查會議，審查通過者依下述二點提供合宜之學

習輔具： 

（一）現有輔具媒合借用：依據媒合結果調整輔具，由本中心通知申請學校及幼兒園(機構)

辦理借用。 

（二）無現有輔具，辦理採購： 

     1 由承辦學校依招標流程辦理輔具採購事宜。 

        2 採購交貨後，辦理輔具試用，學生、家長及各申請學校教師務必出席。 

     （預計於 113 年 1 月辦理，確切試用日期本局將另行公文通知各校） 

    3 廠商依據輔具試用結果調整輔具並完成採購驗收流程後，各校即可辦理輔具 

     點收及借用事宜。 

九、輔具借用與保管：各借用學校應妥善管理及使用輔具，並應隨時檢視輔具使用效能及安

全，每年 6 至 8 月辦理輔具續借。 

十、相關輔具申請時程圖表詳見(附件三)。 

十一、各級學校及幼兒園(機構)應主動發現身心障礙學生之輔具需求，並依本市輔具評估時

程（每年二梯次）提出申請。除兩梯次輔具評估作業外，本局南、北兩區特教資源中

心每年度另安排專業人員駐點服務，提供本市各校申請輔具維修、調整、媒合、諮詢

等相關服務。東門國小（北區特教資源中心）：3394572 分機 836、847；興南國中（南

區特教資源中心）：4629991 分機 113、4624993。 

十二、為充分瞭解本市身心障礙學生借用輔具之使用效能，本市每年將向借用輔具之學校及

幼兒園(機構)或學生家長辦理輔具使用效能調查，請學校(園)配合辦理。 

十三、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輔具申請及借用服務之執行成效，列入本市特殊教育評鑑之考核事

項，請學校落實執行。 

十四、本說明如有未盡事宜，請逕依現行規定辦理。 

十五、倘有相關疑問，請逕洽本市年度業務承辦單位：東門國小（國小特殊教育資源中心），  

       輔具組電話：3395472 分機 847呂老師(肢多障輔具)、分機 836謝老師(視、聽、溝通輔

具)。 

 


